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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民族大学 
对外签署协议（备忘录）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对外签署协议（备忘录）工作程序，促

进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国家民委有关规

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的对外协议（备忘录）包括：学校与国

外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等签署的具有协定、约定等性质的

文件，含协议（备忘录）、以及意向书、会谈纪要等其他所有具

有协定、约定性质的文件。 

第三条 对外签署协议（备忘录），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

和规定，严格遵照对等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。 

第四条 对外签署协议（备忘录），须服务学校发展战略，注

重实效。不得签署无明确目的、无实质内容、无具体举措的协议

（备忘录）。 

第五条 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对学校对外签署协议（备忘录）

工作进行统筹协调和归口管理。 

 第二章 审批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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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对外签署协议（备忘录）须以大连民族大学名义签

署。 

第七条 对外签署协议（备忘录）须报国际交流合作处审核，

经学校外事专题会审议、校长办公会通过后，由校长或者校长授

权的代理人，代表我校签字后生效。 

第八条 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允诺外方签署协议（备忘录），

不得擅自修改、延期或提前终止已签署的对外协议（备忘录）。 

第三章 文本要求 

第九条 对外签署的协议（备忘录）正式文本均须有中文文

本。 

第十条 双边协议（备忘录）文本，须以中文和外方的官方

文字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如有必要，经双方同意，可附加

使用第三国文字，作为同等作准的第三种正式文本，或作为起参

考作用的非正式文本。可规定对协议（备忘录）的解释发生分歧

时，以该第三种文本作准。两种或三种语言文字的文本均是“一

式两份”，即双方各持一份。 

第十一条 双边协议（备忘录），正本一式两份，中外双方各

执一份，每份包括每种签订语言文字的文本。多边协议（备忘录），

一般正本只有一份，须包括各方商定的语言文字的文本。 

第十二条 双边协议（备忘录）应注意倒版。凡是双方并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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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国名、校名、签署代表名、文字名等，在中方保存的文本中（包

括外文），均应将中方前置；在外方保存的文本中（包括中文），

均应将外方前置。 

第十三条 协议（备忘录）文本中，须明确规定生效时间和

有效期，原则上不得规定期满后自动延期。 

第四章 格式要求 

第十四条 文本可分为编、章、节、条、款、项、目和附件

等层次。编、章、节、条的序号应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，附件的

序号应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。如有需要，条以下和附件中表示

层次的序数按“一、”“（一）”“1.”“（1）”“�”的次序表示。 

第十五条 文本中的数字，除首尾的签署日期及本办法第十

四条中所指部分结构层次序数，以及在词、词组、惯用语、缩略

语和具有修辞色彩的语句中作为词素的数字必须使用中文数字

外，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。 

第十六条 文本中使用标点符号，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标准《标点符号用法》（GB/T15834-2011）。文本中的标点符号

如非中文通用标点符号，应将其转换为相应的中文标点符号或文

字，如“and/or”应译为“和（或）”。 

第十七条 文本正文一般使用三号仿宋字体，如内容较多，

也可用小三号或四号字体，前后应保持一致。协议（备忘录）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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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稍大字体。文本正文内不应为突出某些内容而使用不同字号，

不应使用加粗、加黑、斜体、下划线等形式，一般不得出现脚注

或尾注。 

第十八条 文本中引用法律文书、国际文书、协定协议等名

称，应使用中文全称，不得随意简化。 

第十九条 协议（备忘录）从外文本译为中文本时，外文本

中的相同用语意义相同时，译法应保持一致。 

第二十条 双方一般各只有一名签字代表签字。签字人只签

姓名，不得加盖个人印章或单位公章，不得由他人代签。原则上

不得有其他所谓“见证人”的签名。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二十一条 与港澳台有关方面签署协议（备忘录），参照本

办法执行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际交流合作处、港澳台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 

第二十三条 以学校各单位、各部门名义已签署并正在执行

的对外交流协议，现协议期满后废止。如需续签协议须按照此办

法执行。 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